
 

证券代码: 000025、200025    股票简称：特力 A、B         公告编号: 2016-065 

 

深圳市特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拟对外投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1）深圳市特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之控股

子公司安徽特力星光珠宝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特力星光")拟以自有资

金出资人民币 780 万元，占股 60%,与安徽金尊珠宝有限公司共同设立安徽

特力星光金尊珠宝有限公司（暂定名，以工商注册为准)。 

（2）根据《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公司于 2016 年 8 月 25 日召开

第八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成立安徽特力星光金尊珠

宝有限公司的议案》,本次投资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3）本次投资不涉及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

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对手方介绍 

名称：安徽金尊珠宝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安徽省六安市霍邱县城关镇 

法定代表人：胡宇 

注册资本：10,000万元 

成立日期：2008年 6 月 2 日 



主营业务：黄金、铂金、钻石、银器、玉器销售（法律法规规定禁止

经营的不得经营，应经前置许可的未获批准前不得经营）。 

安徽金尊珠宝有限公司珠宝实际控制人为自然人胡宇，与本公司不存

在关联关系。 

三、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1）出资方式： 

安徽特力星光金尊珠宝有限公司计划注册资本 1300 万元，其中特力星

光以自有资金投资 780 万，占股 60%，安徽金尊珠宝有限公司出资 520 万元，

占比 40%。 

（2）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名称：安徽特力星光金尊珠宝有限公司（暂定名，以工商注册为准）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安徽合肥 

注册资本：1300 万元 

经营范围：黄金、铂金、珠宝首饰、工艺品（含网上销售）；珠宝投资、

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进出口业务（除国家规定外）；物业租赁；企业

管理服务；珠宝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转让；珠宝培训； 数据处理；

钟表、邮品、钱币（退出流通领域的）、珠宝首饰、纪念品、工艺美术品修

旧改制。（具体以工商部门登记核准为准） 

四、对外投资合同的主要内容 

安徽特力星光珠宝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甲方”）与安徽金尊珠宝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乙方”）经友好协商，就合作经营目标公司：安徽特

力星光金尊珠宝有限公司（暂定名称，以下简称“目标公司”）事宜达成如



下协议： 

甲方以现金人民币柒佰捌拾万元整(￥7,800,000 元)出资，占目标公司

60%股权，乙方以现金伍佰贰拾万元整（￥5,200,000 元）出资，占目标公

司 40%股权。 

出资期限：根据公司运营需求，双方按各自认缴的注册资本，同时同

比例对合作公司进行注资。 

目标公司设董事会，董事会成员共 5 人。董事会由 5 人组成，其中甲

方推荐 3 人，乙方推荐 2 人，董事长（法人代表）由甲方董事担任。 

具体经营计划与投资方案，由目标公司董事会讨论决定。经营团队由

董事会聘任。经营团队负责目标公司具体业务运作。 

如果本协议任何一方未能按协议的规定，适当、全面地履行其义务，

应承担违约责任。 

股东不缴纳所认缴的出资，应当向已足额缴纳出资的股东承担违约

责任，且其在公司占有的股份调整为以实际出资额所占股份比例。 

本协议经甲、乙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 

五、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一）投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由子公司特力星光与安徽金尊珠宝有限公司合作投资设立安徽特

力星光金尊珠宝有限公司，是公司根据战略发展规划，向珠宝产业综合运

营服务商转型的战略目标迈出的实质性的一步，以标的公司为特力进入珠

宝行业的窗口，通过与优秀珠宝经销商合作，积累珠宝运营经验，培养运

营团队，提升公司的盈利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对公司未来发展具有积

极意义。 



 预计上述对外投资对公司 2016 年度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会构成

重大影响，公司将视上述对外投资事项进展及后续业务开展情况及时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 

（二）存在的风险  

公司在本次投资中遵循谨慎原则，但安徽特力星光金尊珠宝有限公司

成立后，在运营过程中仍可能面临团队建设、运营管理、市场环境变化等

方面的风险。针对上述风险，公司将建立完善的内控机制，并加强对其运

营过程的监督来预防和控制上述可能存在的风险。 

六、备查文件 

1、第八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2、合作协议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特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八月二十六日 

 

 




